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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

报 告 摘 要

� � � �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浩宁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丽 李丽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０７５５－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０７５５－２６７５５５９８

电子信箱

ｄｅｎｇ＿ｌｉ＠ｓｚｈｎｄ．ｃｏｍ ｌｉ＿ｌｉ＠ｓｚｈｎｄ．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１０

，

７８１

，

８４７．５５ ５３０

，

２７８

，

１６５．７２ １５．１８％ ３５９

，

０６４

，

２４６．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

，

１４７

，

１９３．６７ ２０

，

６９６

，

３０５．３７ ２．１８％ ２９

，

２９７

，

７８７．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

，

４９７

，

４９１．０３ １８

，

２８１

，

５７１．４４ ６．６５％ ２９

，

０３７

，

１５２．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４

，

５２４

，

０８４．４３ －２９

，

１９７

，

６３３．０９ １８．２４％ ２４

，

８５０

，

１６７．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２６ ０％ ０．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２６ ０％ ０．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２５％ ２．１９％ ０．０６％ ３．３％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１

，

４１８

，

３２８

，

７７６．１６ １

，

２７６

，

８２７

，

６０４．２５ １１．０８％ １

，

１９８

，

７３２

，

２８０．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９３５

，

５４６

，

２４４．２１ ９３０

，

３９９

，

０５０．５４ ０．５５％ ９３３

，

７０２

，

７４５．１７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８

，

１２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７

，

３９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桥机器厂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３．７５％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深圳市荣安电

力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２５％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深圳市众益福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４３％ １

，

１４４

，

８０１

兴宁市新和金

钢铁材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８６％ ６９０

，

７００

刘娜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４２６

，

５２８

常永宝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３２２

，

９００

舒逸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２９６

，

８３８

深圳市金安顺

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３％ ２６０

，

０００

桑宏钰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２３６

，

５００

阿拉腾图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２１３

，

１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柯良节

、

王荣安直接

、

间接持有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

５０．６０％

的股权

，

为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而王荣安直接持有深圳市荣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

为深圳市荣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单一最大股东

。

本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不断开拓创新

,

聚焦技术研发

,

优化管理模式

,

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

:

(1)

主营业务稳定发展

,

产品体系进一步完善

“十二五”期间

,

每年智能电表市场容量约为

8000

万—

9000

万只

,

市场需求量巨大。 作为这一行业的龙头

企业之一

,

公司一直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主流供应商。 围绕这一定位

,

公司长期立足于智能电表及用电

自动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

加强生产管控

,

严抓产品质量

,

提高服务品质

,

保障供货合同能够顺利履行。 同时

,

公司通过销售管理集中化、管理扁平化、服务便捷化、信息共享化等举措

,

整体提高了市场应变能力、客户服

务能力、管理控制能力和营销运作能力。报告期内

,

公司主营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批量招标中

,

份额较上年度

有所扩大。 与此同时

,

公司通过参加在行业以及国际上有影响的产品交流会和展会

,

国际市场开拓取得了较

大进展。

在立足于主营产品和业务的同时

,

公司积极改善产品结构

,

拓宽产品种类。 公司研发的数字化油田远程

管理监控系统

,

充分运用在短距无线技术领域的丰富经验及领先的专利技术

,

目前

,

该系统已具备了为油田

客户提供专业可靠的数据采集、示功图绘制和分析功能。

(2)

建设惠州浩宁达生产基地项目

,

落实募投项目

随着业务规模壮大

,

订单量不断上升

,

公司一直以来面临着严峻的生产、研发及管理用地紧张问题。

2012

年

,

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

并使用

5500

万元募集资金购买了高威尔电子

(

惠州

)

有限

公司在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

该土地位于广东省惠州市西

区响水河南部

,

面积为

53,125

平方米。在建工程建总建筑面积

59,515.58

平方米

,

包括研发楼

1

栋、标准厂房

2

栋、

员工宿舍

3

栋、高职楼

1

栋。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用于建设公司生产基地

,

落实募投项目

,

将在极大程度上解决公

司产能“瓶颈”问题

,

从而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目前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惠州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

四证齐全

,

公司惠州浩宁达生产基地

项目将按建设计划稳步推进。

(3)

不断提升研发能力

,

创新技术成果

报告期内

,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

高度重视市场与技术的紧密结合

,

建立智能电表产品开发平台

,

从而

提升产品质量、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

推动

PLM

和

CMMI

认证工作

,

加强研发过程管理

;

以不断提升研发能力。

报告期内

,

公司取得国家电网终端证书

4

项

,

专利证书

4

项

,

软件著作权

7

项并通过了

CMMI-3

认证。 公司

CMMI-3

的评估通过

,

为公司进一步提高软件生产能力、开发产品的管理能力

,

提高项目进度的可控性、降低

软件开发成本、提高软件质量、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

2012

年创新技术成果技术研发能力提升效果明显

,

技术转化成果丰硕

,

在

2012

年第一批通过了国家

高新技术复审。 基于高级计量架构

AMI

技术的用电信息采集和互动服务系统成为公司着力研发和产业化的

重点项目

,

该项目主要技术目前已在“香港中华电力

Pilot AMI Solution for Domestic High Rise Building

项

目”中得到应用

,

并得到了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的资金资助。

(4)

提高内部管理效率

,

强化基础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

,

公司在已经建立的经营管理体系基础上

,

不断完善战略规划、组织设计、经营分析、财务管理、

品质提升、生产控制等各种制度

,

并通过

ERP

、协同办公等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来固化内部控制流程和管理制

度

,

实现了生产、销售和采购的无缝连接

,

进一步提升了生产交付能力

,

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效率。

2012

年度

,

公司全面进行预算管理

,

严格控制费用支出

,

并加强货款回收力度

,

以维持合理的现金流水平

,

保证公司各项经营工作顺利进行。 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

,

有针对性地引入高端管理人才

,

逐步建立起一支专

业而且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队伍

;

(5)

合理控制制造成本

2012

年公司对重点产品进行设计改造、优化元器件选型

,

从设计源头控制产品成本

;

加大供应商的管理

和开发力度

,

对主要供应商进行驻厂监制

,

保证物料价格合理、质量可靠、交期及时

;

合理安排生产、采购和发

货计划

,

加速库存周转率

,

提高生产线利用率

,

降低资金占用成本

;

发挥公司的规模效应

,

做好市场预测

,

对长周

期物料和关键物料维持一定的安全库存水平

,

减少物料市场波动的影响

,

以降低制造管理成本

,

这些举措降

低了公司

2012

年采购成本。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塑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2012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2012

年度新设立全资子公司

:

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期末净资产

59886763.02

元

,

净利润

-113236.98

元。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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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以通

讯、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30

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

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

,

董事邓焘先生因公委托授权董事柯良节先

生出席会议

,

董事黄耀明先生因公委托授权董事王荣安先生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柯良节先生主持

,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董事的审议

,

本次会议通过签字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艳梅、朱义坤、苏武俊向董事会提交了《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年度

股东大会述职

,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的“第四节”。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并同意提交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

:

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

也适合当前公司实际的生

产经营情况需要。 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基本完整、合理、有效

,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客观

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核查意见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

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并同意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 《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验证

,

并出具了广会所审字

[2013]

第

13000040012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2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为

61,078.18

万元

,

较上年增

长

15.18%,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4.72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2.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

1,949.75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2.41

万元

,

较上

年增长

18.24%

。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广会所审字

[2013]

第

13000040012),

母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912,483.97

元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按公司

2012

年净利润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

1,591,248.39

元

,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124,502,302.28

元

,

本年度可用于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126,093,550.67

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723,133,199.03

元。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

以公司上市发行后的总股本

8,000

万普通股股份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

2,000

万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计划。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

,

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所做的承诺以及公司的分配政

策。

七、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并同

意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及外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相关意见与鉴证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

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九、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定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二

)

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3-018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以通讯、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下午

15:00

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夏海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 经过全体监事的审议

,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

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并同意提交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如下审核意见

:

“经核查

,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管理

的需要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

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及公

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能够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

,

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

的执行及监督的有效。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

生。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

,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及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

,

改进计划切实可行。 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完善各项内控制度

,

为公司长

期、稳定、规范、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

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核查意见及独立董事发表的独

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并同意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四、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验证

,

并出具了广会所审字

[2013]

第

13000040012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2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为

61,078.18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15.18%,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4.72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2.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

1,949.75

万元

,

较上年增长

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2.41

万元

,

较上年

增长

18.24%

。

五、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并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广会所审字

[2013]

第

13000040012),

母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912,483.97

元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按公司

2012

年净利润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

1,591,248.39

元

,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124,502,302.28

元

,

本年度可用于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126,093,550.67

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母公司资本公积为

723,133,199.03

元。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

以公司上市发行后的总股本

8,000

万普通股股份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5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

2,000

万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计划。

本次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

,

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所做的承诺以及公司的分配政

策。

六、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并同

意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经

审核认为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

内容一致。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审计部关于2012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审计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0

年

1

月

18

日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80

号”文核准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0,000

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6.50

元。

截至

2010

年

2

月

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30,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2,704,000.00

元

,

实际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7,296,000.00

元。 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广

会所验字

[2010]

第

08001550133

号《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的要求

,

发行股票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酒会

及其他费用应该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

在收到募集资金时

,

由于尚未界定发行费用的范围

,

公司已将上述

费用

4,733,600.00

元包含到发行费用

,2010

年

12

月已将其调增资本公积

,

并将其从基本户转回募集资金账户。

调整后

,

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37,970,4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2,029,600.0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

,

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该《管理制度》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2

年

10

月

,

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

并

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

对募集资金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

便于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城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田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蛇口支行景田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布吉支行、中国

银行惠州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作其他用途。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人民币

397,011,334.60

元。 存单未做质

押。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元

开 户 银 行 存款方式 存款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城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５８．３２ －

定期存款

１５３

，

０４１

，

０００．００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活期存款

５２４．２４ －

定期存款

１５

，

２２３

，

０００．００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蛇口支行景田支行

活期存款

８０１．２４ －

定期存款

１３

，

５９０

，

４７２．９７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

活期存款

１１．２４ －

定期存款

１２８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布吉支行

活期存款

８６０．９３ －

定期存款

５８

，

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０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阳支行

活期存款

２８

，

１７０

，

５０５．６６ －

定期存款

０．００ －

合 计

３９７

，

０１１

，

３３４．６０

(

三

)

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共同分别与上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

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９

，

２０２．９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５４３．３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６０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６００．００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

，

８７７．１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３６．９９％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

募集资金承

诺

调整后投资

总额

（

１

）

本年度

截至期末累

计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变更

项目

投资总额 投入金额 投资金额

（

2

）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承诺投资项目

增资南京浩宁达电能仪

表制造有限公司实施电

子式电能表及用电自动

化管理系统终端项目

是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３４５．００

不适用 否 否

电能计量仪表及用电自

动化管理系统终端技改

建设项目

是

５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４．４５ ２１４．３２

不适用 否 否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２５ １

，

５９３．１９ ５３．１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否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１

，

９００．００ １

，

９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 ６４４．２８ ３３．９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否 否

设立惠州子公司实施惠

州浩宁达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否

０．００ ２６

，

８７０．１９ ３

，

１８６．８５ ３

，

１８６．８５ １１．８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０

，

５００．００ ３１

，

７７０．１９ ３

，

５４３．３５ ７

，

９８３．６４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设立北京浩宁达科技有

限公司实施电力设备智

能管理系统项目

否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７９３．８７

否 否

设立南京浩宁达电气有

限公司

否

１

，

５９９．８０ １

，

５９９．８０ ０ １

，

５９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３４．８４

否 否

收购深圳市先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９３．６７ ４

，

２９３．６７ ０ ４

，

２９３．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１２３．９８

否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１８

，

８９３．４７ １８

，

８９３．４７ ０．００ １８

，

８９３．４７ － － ０ － －

合计

４９

，

３９３．４７ ５０

，

６６３．６６ ３

，

５４３．３５ ２６

，

８７７．１１ － － 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１．

“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正在实施过程中

，

属于研究开发项目

，

不直接产生经济

效益

。

（

分具体项目

）

２．

“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正在实施过程中

，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

因受市场因素及重点客

户影响

，

公司基于稳健原则放缓了该项目的投入

，

未能达到预期进度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１．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部分归还

银行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及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电力设备智能管理系统项目

。

３．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５９９．８０

万

元设立控股子公司南京浩宁达电气有限公司实施中高压电缆附件生产基地项目

。

４．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２９３．６７

万

元收购深圳先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４７４２％

股份

。

５．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归还

。

６．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期末实际使用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归还

。

７．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期末实际使用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３

，

８０９．４９

万元

（

不含相关利息收入和其他手

续费支出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实施地点由深圳变更为北京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对募投项目累计已投

入

２

，

３４５．００

万元

。

根据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

３４５．００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适用

������

１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归还

。

２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期末实际使用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归还

。

３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期末实际使用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

二

)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公司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直接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增资南京浩宁达实施电子式电能计量仪表及用电自动化

管理系统终端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345.00

万元。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金额

增资南京浩宁达电能仪表制造有限公司实施电

子式电能表及用电自动化管理系统终端项目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４５．００

审计机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

项审核

,

并出具“广会所专字

[2010]

第

10000400049

号”鉴证报告。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就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各自发表独立意见。 一致认为

,

公司本次以

募集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四、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

、

2010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部分归还银行借款

1,000.00

万元及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

2

、

2010

年

10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

司北京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电力设备智能管理系统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集资金

2,000.00

万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3

、

2011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

南京浩宁达电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99.80

万元设立南京浩宁达电气有限公司。

4

、

2011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深圳市先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4742%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293.67

万元收购深圳市先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

、

2011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已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按期归还。

6

、

2012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已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归还。

7

、

2012

年

10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

万元。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2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截止

2012

年

8

月

31

日

,

根据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

增资南京浩宁达电能仪表制造有限公司实施电子式电

能表及用电自动化管理系统终端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345.04

万元

(

含手续费

),

该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18,

682.46

万元

(

含利息

);

电能计量仪表及用电自动化管理系统终端技改建设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214.57

万元

(

含

手续费

),

该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5,628.13

万元

(

含利息

)

。 本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替换上述两项目已投入金额

2,

559.61

万元

,

并将上述两项目募集资金总额

26,870.19

万元

(

原募集资金额

25,600.00

万元及其利息

)

变更为“设

立惠州子公司实施惠州浩宁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投资款。 惠州浩宁达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29,

991.95

万元。 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与原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资金缺口

3,121.76

万元以自有资金补足。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募

投项目的公告》。

六、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专项内部审计结论

在募集资金专项内部审计过程中

,

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

,

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核查会计记录及我们认

为必要的其他程序

,

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

,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

为

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

,

本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是真实、合规的。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3-020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正中珠江”

)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从

2007

年开始连续五年聘用正中珠江

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

,

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

勤勉尽责

,

坚持独

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

,

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

,

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

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决定续聘正中珠江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

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6

万

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及其他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股东大会的批

准。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3-021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

,

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二

)

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

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二

)

上午

10:30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四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公司会议室

(

五

)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13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2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二

)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三

)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

四

)

审议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及《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五

)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六

)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七

)

审议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

八

)

审议《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3

年

4

月

16

日

(

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4:00

—

17:00)

(

二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三

)

登记方式

:

1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3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

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4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本公司

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55-26755598

传真号码

:0755-26755598

联 系 人

:

李丽、邓丽

通讯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

邮政编码

:518053

(

二

)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 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

,

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

,

具体表决意

见如下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４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５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７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８

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说 明

:

1

、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

或盖章

)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

、 授权委托人对上述审议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反对”或“弃权”

,

三

者只能选其一

,

多选或未选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2013-022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2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

2012

年年度报告》和《

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全文已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举行网上年度报告说明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

我公

司将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

举行

2012

年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

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荣安先生、财务总监王卫女士、董事会秘书邓丽女士、

独立董事王艳梅女士、保荐代表人蒋欣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2013年 3月 29 日 星期五

B10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025、200025� � � �股票简称：特力A、B� � � �公告编号：2013-013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3

月

28

日上午

09:30

；

2

、召开地点：深圳市中核大厦十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张瑞理；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授权股东） 共

1

人， 代表股份

145,870,56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6.22%

。 其中，

A

股股东 （授权股东） 共

1

人， 代表股份

145,870,560

股， 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5.24%

；

B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

。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拟出售东风大厦六、七层物业的议案》；

1

、同意的股数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反对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弃权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二、审议《关于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放弃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75%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

1

、同意的股数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反对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弃权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三、《关于增补蒋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

、同意的股数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反对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

、弃权的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A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赵万宝律师、廖森林律师为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本所廖森林律师、赵万宝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 等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就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

场参与和审阅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并得到了公司的如下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与

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且无任何隐瞒、疏

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可

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要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本所依法对

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 公司董事会已于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即于

2013

年

3

月

12

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

、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

了《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通

知内容包括：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

3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拟出售东风大厦六、七层物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予以充分披

露；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二《关于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放弃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75%

股权优先购买

权的议案》和议案三《关于增补蒋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予以

充分披露。

4

、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3

月

19

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的间隔符合

《股东大会规则》不多于

7

个工作日的规定。

5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主持，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

30

时在深圳市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十五天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

点和其他有关事项与公告通知的内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 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止

2013

年

3

月

19

日下午

3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

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和《授权委

托书》等文件，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了验证，依据授权委托书对股东代理人资格的合法性进行了验证。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名、代表股份为

145,870,560

股。 其中，

A

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1

名、代表股份为

145,870,560

股，占特力股份有表决权总股份

220,281,600

股的

66.22%

；

B

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0

名、代表股份为

0

股，占特力股份有表决权总股份

220,281,600

股的

0%

。

2

、 其他会议出席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本

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3

、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是：

1

、审议《拟出售东风大厦六、七层物业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放弃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75%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增补蒋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通知》中所载明的议案一致。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没有修改《通知》中已列

明的提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就公告所列事项以记名的方式进

行表决，并经由推举的

2

名监事代表及本所见证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2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

下：

（

1

）审议通过《拟出售东风大厦六、七层物业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为

A

股

145,870,560

股，

B

股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0%

。

（

2

）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放弃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75%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票为

A

股

145,870,560

股，

B

股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0%

。

（

3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蒋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为

A

股

145,870,560

股，

B

股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0%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所列明事项相符，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

案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具同等效力。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廖森林 赵万宝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